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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牵头单位
	权责清单事项
	抽查事项
	抽查内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依据
	配合或协同单位

	1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公路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和对公路工程造价的监督检查
	公路建设市场督查
	公路建设市场监管和市场主体行为，主要包括：建设程序、市场准入、招标投标、合同履约、农民工工资保障等方面法规制度的执行和监管情况，信用体系建设和应用情况，以及其他相关工作情况。
	重点公路建设项目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重点公路工程项目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2次
	《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第八条。 。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2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车辆维修企业经营情况的检查
	对机动车维修经营者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对维修经营者是否依法备案或者备案事项是否属实进行监督检查等。
	汽车维修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1.《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九条。
2.《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条。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3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检查
	根据管理需要依法调取查阅管辖范围内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登记、运营和交易等相关数据信息等。
	网约车平台公司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4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含线路经营）的监督检查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含线路经营）监督检查
	投入运营车辆是否与许可一致、与其经营业务相适应并经检测合格；驾驶人员是否符合规定条件，是否遵守道路运输安全生产制度和操作规程；运营线路是否符合规定；安全生产、运营服务是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等。
	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经营企业（含线路经营）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30%，每年不低于2次
	1.《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2.《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第五十五条、第五十七条。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5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监督检查
	巡游出租汽车客运企业监督检查
	投入运营资金、车辆及配套设施、设备是否符合许可条件；驾驶人员是否符合许可条件；运营区域是否符合要求；安全生产、运营服务情况；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落实情况等。
	巡游出租汽车客运经营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30%，每年不低于2次
	1.《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九条。               2.《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6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公路的监督检查
	对涉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抽查
	涉路工程主要技术指标是否与许可施工图纸一致；损坏、占用的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边沟、绿化是否按规定修复；交通安全防护设施是否设置齐全。
	区级许可的涉路工程建设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5次
	1.《公路法》第四十五、五十六条。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
3.《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第九条。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7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公路的监督检查
	对非公路标志设置的抽查
	施工位置 、施工方案 、技术指标等是否与许可的内容一致；因施工造成公路及附属设施损坏的 ，是否按标准及时修复； 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是否规范、完好； 是否符合保障公路及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要求。
	区级许可的利用跨越公路设施及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的非公路标志所有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
	1.《公路法》第五十四条。
2.《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
3.《山东省公路路政条例》第十一条。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8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检查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1.《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4.《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9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的监督抽查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旅游包车客运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10%，每年抽查2次，每次2家
	1.《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10
	区运输服务中心
	对道路运输的监督检查
	对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的检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情况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全年抽查比例不低于5%，抽查频次根据监管需要确定
	1.《安全生产法》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
2.《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3.《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区交通运输监察大队



